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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 米以下采

矿延深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8月 27日，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安

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米以下采矿延深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安

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 10

位，会议邀请 3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

及周边环境，根据《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

米以下采矿延深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指南，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石膏矿”）隶属于安徽省皖北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厂镇恒泰大道 1号，公司注册资

金壹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吴强。

建设项目在现有生产基础上进行采矿-400m以下延深两个阶段（一期工程

-442m中段、二期工程-484m中段）。生产能力与现有生产能力一致，仍为年产

硬石膏原矿 60万 t。总服务期为 45年，其中一期稳产 25年，二期稳产 20年。

本次评价范围为一期工程-442m中段。项目总投资 8285.11万元，环保投资依托

原有，环保投资不新增。

（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2013年 9月 12日，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同意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含山恒泰非金属材料分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年产 80万 t采

矿技改扩建项目试生产的函》（皖环函[2013]1016号）同意本项目一期工程试生

产。2013年 12月，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开展一期工程环境保护验收，并于 2014

年 1月取得安徽省环境保护厅皖环函[2014]35号《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含山恒泰非金属材料分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年产 80万 t采矿技改

扩建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该项目于 2021年 5月 12日取得了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备案（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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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经信非煤函〔2021〕57号）。于 2021年 8月 27日取得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陶厂硬石膏矿申请-400m以下采矿延深

工程延用 2011年《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年产 80万 t采矿技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复函》。复函中指出：根据环评函[2011]1060号文件，技改扩建

后的开采范围仍为原采矿权范围，开采标高-230m~-650m，项目分两期实施，一

期工程开采-400m以上矿体，二期工程开采-400m~-650m之间的矿体。本次采矿

延深工程采矿方式及生产规模未发生变化，地面生产区域仍维持现状，仅开采深

度为-400m~-600m，在原环评批复的范围内。因此，可以延用《报告书》。

建设项目于 2022年 3月开工建设，2025年 6月初完成基建工程，2025年 6

月进行了投产试运行。验收监测期间 2025年 7月 29日及 30日硬石膏原矿产量

分别为 0.01892万吨/天和 0.02376万吨/天，设计产量为 0.18万吨/天，达产占比

为 1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于 2025年 8月开展安徽省

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米以下采矿延深工程的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 米

以下采矿延深工程及其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表 1-1 项目变动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序

号

类

别

《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附件 2）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变动情况

分析

是否属

于重大

变动

1 性

质

项目主要功能、建设性质发生

变化。
石膏矿开采

与环评一

致
无 否

2 规

模

1.主线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2.设计运营能力或生产能力增

加 30%及以上。

3.总占地面积(含陆域面积、水

域面积等）增加 30%及以上。

设计年产 80万
吨

实际年产

60万吨
产量减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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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

点

1.项目重新选址或建设地点发

生变化。

2.项目总平面布置或主要装置

设施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显著增加。

3.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200米的

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或者线位走向发生

调整导致新增的振动或者声环

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及以上。

4.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评价

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一级和二级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或者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位置

或者管线发生变动导致不利环

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显著增

大。

安徽省恒泰新

材料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含

山县陶厂镇境

内，安徽省恒泰

新材料有限公

司工业场地西

侧 350m为含

（山）至塔（子

岗）二级公路，

该公路途径陶

厂镇，南北纵贯

矿区中部。

与环评一

致
无 否

4 工

艺

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导

致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一级和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环境敏感区的不利环境影响

显著增加

本项目为石膏

矿井下开采，开

采标高

-230~-650，项目

分两期实施，一

期工程开采

-400m以上矿

体，二期工程开

采-400m~-650m
之间的矿体

本次验收

为硬石膏

矿-400米
以下采矿

延深技改

工程（一期

工程

-442m中

段）

原环评二

期项目分

两期开采，

一期开采

-400～
-442m之间

矿体，二期

开采

-442～
-484m之间

矿体。

否

5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

措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调整，

导致生态和环境不利影响显著

增加，或相关措施变动导致环

境风险显著增加。

处理工业场地

生产、生活污

水，设计处理规

模 450m3/d，采

用改良型序批

式活性污泥法

处理工艺

（SBR）。

生活污水

处理站设

计处理规

模

400m3/d，
采用

A3/O,+MB
BR生物膜

法+紫外线

消毒。

优化了生

活污水处

理设施；所

有仓储均

实现密闭

处置，以上

变动均向

着环境利

好的方向

发展

否

综上，对照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

的通知中《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附件 2），上述变化均不属于

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运营期主要废水污染源为生活污水，矿井水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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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井下生产。生活污水采用A3O+MBBR处理工艺，单套设备处理规模 200m3/d。

总处理规模为 4003/d。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可知，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对区域水环境影响不明显，施

工期和营运期严格落实环评阶段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

2、废气

项目运行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地面扬尘、装卸运输过程排放的粉尘。

根据现场调查，工业广场运输道路已经全程硬化，及时进行运输道路的洒水

和保洁。强化矿区运输车辆管理，设立车辆进出口轮胎冲洗点，运输车辆采取密

闭运输，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超载超限泼洒行为，能够有效降低装卸运输过程中产

生的粉尘。

粉体车间实行封闭式生产，建设封闭式厂房，并对扬尘点安装水喷淋装置，

几个储膏大棚均已密闭，能够有效降低地面扬尘。

由此可知，运行期间工业场地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较好，有效防治了

环境空气污染，废气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噪声

针对工程运行期间的噪声污染源调查，建设单位按照环评的要求采取了相应

的噪声控制措施，本工程噪声防治措施主要是：

粉体车间球磨机采取隔声措施，混合井井口房采取隔声、减震等措施，储膏

大棚内的破碎机用隔声材料围挡，储膏场皮带机栈桥采取隔声、减震等噪声治理

措施。北侧厂界靠近粉体车间处设置隔声屏障，矿石运输车辆禁止鸣喇叭，在弯

道上减速慢行等措施，降低交通噪声的干扰。

4、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包括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职工生活垃圾收

集至厂内垃圾桶，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项目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油桶、废试剂

空瓶、废油漆桶、废矿物油、废铅酸蓄电池等。项目设置 1间危废临时储存场所，

位于工业广场东南侧，面积约 120m2，用于储存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桶、

废试剂空瓶、废油漆桶、废矿物油、废铅酸蓄电池等，并与马鞍山优环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危废库地面防腐防渗，并设置了防渗漏托盘，规

范设置了标识牌、台账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 米以下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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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深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报告，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

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口水质各项指标日均

值浓度均能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一级标准限值的

要求。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无组织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219mg/m³，能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

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侧、厂界南侧、厂界西侧、厂界北侧 4个监测点位厂

界噪声昼夜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功能区标准。环境敏感点范基村和李庄昼夜间噪

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4、固废

项目设置 1间危废临时储存场所，位于工业广场东南侧，面积约 120m2，用

于储存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桶、废试剂空瓶、废油漆桶、废矿物油、废铅

酸蓄电池等，并与马鞍山优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

五、验收结论

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含山县陶厂矿区硬石膏矿-400 米以下采矿延深

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应建的环保设施基本建成投用。按照环保法律法

规、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了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建设了各项污染物控制设施，

监测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因此，该工程总体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持续性改进，加强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做好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置工作，完善台账记录。

安徽省恒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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